附件3

2026年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示范项目

申报承诺书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：
我单位自愿申请2026年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示范项目，并做出以下承诺：
1.本次申报的所有材料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有效。

2.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3.我单位3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；1年内未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。

4.我单位及本次申报项目不存在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不予资助的情形。

5.本项目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技术应用内容和深度要求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广东省、深圳市相关标准，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技术优势，配合住房建设主管部门（或其委托单位）组织开展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成果分享、项目观摩、经验交流等活动，按要求落实试点示范项目过程管理、成果验收等工作。
以上承诺若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本单位自动放弃申请，本人和本单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，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。
承诺单位：（建设单位公章）     
承诺人：（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